三江学院组班重修课上课纪律规定

根据《三江学院重修管理办法》，为了保证教学质量，特对组班重修教学班的上课纪律作出以下规定，请师生遵照执行。

一、教师应根据重修课程的教学要求，本着因材施教的原则做好授课计划，精心备课，认真上课和批阅作业。

二、教师应对学生严格要求，加强考勤，确保课堂出勤率。考勤情况计入学生的平时成绩，教师可以对无故旷课6节及以上的学生取消其考试资格，在考试之前通知学生本人并报教务处备案。
三、有学生参加重修班学习的辅导员应对学生加强纪律教育，督促引导学生认真学习。
四、参加组班重修的学生必须珍惜学习机会，遵守上课纪律，按时上课，认真听讲，完成作业。

五、组班重修课程的试卷单独命题，学生总成绩由平时成绩和课程考试成绩按一定比例综合评定，其中平时成绩占30—40%。总成绩按百分制标准记载的，最高记65分，低于65分的按实际成绩记载；按五级计分制标准记载的，最高记及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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